
身
心
障
礙
褔
刺
服
務
的
千
禧
年
課
題

豆
粉
文
h
M

壹
、
從
暗
夜
到
曙
光
乍
現

在
人
類
歷
史
中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雖
然
從
未
缺
席
，
但
多
數
時
刻
這
些
身

心
狀
況
異
於
他
人
的
身
障
人
士
總
是
被
掩
上
了
一
層
晦
暗
、
神
秘
的
面
紗
。

新
石
器
時
代
部
落
裡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往
往
被
認
為
是
邪
靈
附
身
，
所
以
旁
人

必
須
在
他
的
頭
骨
上
鑽
個
洞
，
以
方
便
邪
靈
逃
出
。
崇
拜
英
雄
及
個
人
主
義

的
斯
巴
達
人
，
則
將
身
心
障
礙
的
兒
童
與
老
人
棄
置
野
外
，
以
考
驗
其
生
存

能
力
。
在
西
方
文
明
中
被
津
津
樂
道
的
大
學
者
柏
拉
圖
，
則
以
為
身
心
障
礙

者
是
邁
向
理
想
國
的
絆
腳
石
，
所
以
他
說
:
「
賤
民
的
後
裔
，
或
者
是
一
般

的
殘
缺
者
，
應
該
被
放
逐
到
一
個
神
秘
、
無
人
知
曉
的
地
方
。
」
即
或
以
公

民
政
體
與
互
惠
精
神
為
標
榜
的
羅
馬
帝
國
，
除
了
對
出
生
於
貴
族
家
庭
或
富

裕
人
家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有
較
仁
慈
的
對
待
外
，
其
餘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還
是
難

逃
被
遺
棄
以
致
死
亡
的
悲
劇
下
場
。

(
E
R
}
們o
e
s
a
h
w的巴
品
穹O
F
S法
)

而
到
了
強
調
上
帝
博
愛
的
中
世
紀
基
督
教
文
明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仍
被
認

為
是
上
帝
「
不
喜
悅
」
的
結
果
。
身
心
障
礙
者
和
個
子
矮
短
的
人
不
僅
不
能

擔
任
教
士
:
某
些
地
區
甚
至
禁
止
跛
子
和
瞎
子
進
入
信
徒
的
家
門
。
儘
管
教

義
中
反
對
殺
戮
，
但
身
心
障
礙
者
仍
然
被
驅
逐
及
隔
絕
。
「
新
約
」
聖
經
更

進
一
步
指
出
身
心
殘
缺
是
源
自
本
身
或
父
母
的
「
罪
守
所
以
祈
求
精
神
上

的
赦
免
是
唯
一
的
可
行
之
道
。

到
了
十
八
世
紀
末
期
，
在
啟
蒙
運
動
的
影
響
下
，
歐
美
對
生
物
學
和
身

心
障
礙
成
因
有
興
趣
的
醫
師
和
研
究
者
，
終
於
提
出
了
身
心
障
礙
可
能
源
於

生
物
學
因
素
，
理
應
可
經
過
專
業
人
士
的
指
導
或
治
療
，
而
可
以
獲
得
矯
正

的
看
法
。
隨
後
的
十
九
世
紀
中
葉
，
在
細
菌
學
、
生
理
學
、
病
理
學
和
神
經

醫
學
的
迅
速
發
展
，
加
上
高
倍
數
顯
微
鏡
及

x

光
射
線
的
出
現
，
使
得
研
究

人
員
可
以
清
楚
地
指
認
出
顱
內
出
血
的
原
因
，
脊
椎
損
傷
的
影
響
，
或
清
楚

地
描
述
小
見
麻
痺
症
及
多
重
硬
化
症
的
形
成
。
精
神
疾
病
的
分
類
和
治
療
也

在
這
個
時
期
漸
漸
受
到
重
視
。
在
這
醫
療
性
研
究
進
行
的
同
時
，
身
心
障
礙

者
的
復
健
概
念
亦
逐
漸
成
型
。
十
九
世
紀
末
期
，
在
歐
美
各
地
就
出
現
了
不

少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醫
療
照
顧
和
職
能
復
健
的
機
構
。
(
口
。
E
。
E
S
-
-
2∞
)

當
時
有
許
多
人
的
看
法
是
即
或
藥
石
不
能
令
這
些
身
心
障
礙
者
復
原
到
和
常

期八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一 155 一月二十年八十八國氏華中



人
一
樣
，
但
透
過
訓
練
、
輔
導
也
可
以
使
這
些
身
心
障
礙
者
亦
能
以
較
能
被

社
會
接
受
的
方
式
從
事
社
會
或
職
業
活
動
。
但
是
司
惰
的
是
，
這
些
人
性

化
、
積
極
性
的
開
明
措
施
，
不
久
便
被
流
行
的
社
會
達
爾
文
主
義
和
優
生
學

擊
倒
，
不
再
受
到
重
視
。
優
生
學
強
調
遺
傳
特
質
的
重
要
性
，
認
為
應
該

鼓
勵
健
康
人
種
的
繁
殖
'
抑
制
不
良
人
種
的
繁
殖
。
優
生
學
為
當
時
的
社
會

問
題
帶
來
了
一
個
方
便
的
藉
口
，
卻
將
身
心
障
礙
者
好
不
容
易
盼
到
的

一
點

曙
光
滅
黑
了
。
專
業
人
員
失
掉
了
復
健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信
心
，
轉
而
指
責
他

們
毫
無
生
產
力
，
亦
不
值
得
消
耗
社
會
資
源
。
身
心
障
礙
者
於
是
被
禁
止
結

婚
或
懷
孕
，
以
免
延
續
他
們
的
不
完
全
。
十
九
世
紀
末
期
，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
的
限
制
和
控
管
益
形
增
多
，
於
是
身
心
障
礙
者
抵
有
益
加
地
被
看
管
和
隔

離
，
不
少
身
心
障
礙
者
遭
受
到
的
甚
至
是
非
人
的
待
遇
。

貳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福
利
史
上
的
轉
振
點

人
類
的
文
明
在
二
十
世
紀
初
，
並
未
為
身
心
障
礙
者
帶
來
多
大
的
福

利
。
身
心
障
礙
者
大
抵
上
仍
是
社
會
恥
笑
或
辱
罵
的
對
象
。
家
長
們
通
常
都

將
家
中
身
心
障
礙
的
家
人
或
子
女
，
藏
在
不
為
人
知
的
閣
樓
、
農
舍
或
收
容

機
構
中
。
多
數
醫
療
專
業
人
員
甚
至
建
議
中
重
度
身
心
障
礙
兒
童
的
家
長
，

不
要
採
取
存
活
孩
童
生
命
的
措
施
，
以
免
將
來
負
擔
無
窮
。
這
種
心
態
的
作

祟
，
使
得
貴
為
美
國
總
統
的
羅
斯
福
(
耳
呂

w
p
r
2
2
0

口
)
都
在
其
有
生

之
年
二
再
地
要
在
美
國
民
眾
前
掩
飾
他
的
肢
體
障
礙
。

第
一
次
和
第
二
次
的
世
界
大
戰
，
為
各
國
家
新
增
了
不
少
肢
體
和
精
神

障
礙
的
國
民
，
基
於
對
戰
爭
的
補
償
，
許
多
國
家
因
而
制
定
了
不
少
身
心
障

礙
者
醫
療
、
教
育
和
職
業
復
健
的
政
策
和
方
案
，
一
時
之
間
身
心
障
礙
者
似

乎
受
到
了
較
多
的
注
意
和
照
顱
，
但
是
實
質
上
人
們
視
身
心
障
礙
者
為
包
袱

和
累
贅
的
偏
見
並
未
改
變
。
六
0
年
代
和
七
0
年
代
，
仍
然
不
斷
地
發
生
身

心
障
礙
者
被
凌
虐
或
排
斥
的
事
實
，
證
明
人
們
仍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心
存
恐
懼

和
芥
蒂
。
日
益
增
多
的
人
權
團
體
和
身
心
障
礙
互
助
團
體
，
對
此
冷
酷
現

實
，
除
了
表
達
不
解
和
忿
怒
外
也
別
無
他
法
。

西
元

一
九
七
五
年
，
聯
合
國
公
佈
所
謂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權
利
宣
言
」
'

六
年
後
又
進
一
步
宣
布
當
年
三
九
八
一
年
)
為
「
國
際
殘
障
年
」
'
喊
出

「
機
會
均
等
與
完
全
參
與
」
'
作
為
喚
起
世
人
正
視
身
心
障
礙
者
基
本
人
權
的

主
張
。
在
這
國
際
組
織
和
英
、
美
強
權
國
家
的
呼
應
之
下
，
各
國
紛
紛
唱

和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人
權
和
福
利
，
在
這
世
紀
的
最
後
二
十
年
裡
終
於
向
前

邁
開
了
一
大
步
。

在
這
股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的
潮
流
中
，
儘
管
我
國
正
處
於
「
退
出
聯

合
國
」
、
「
中
日
斷
交
」
、
「
中
美
斷
交
」
的
外
交
逆
勢
下
，
為
了
扭
轉
國
際

視
聽
並
爭
取
更
多
國
民
對
政
府
的
支
持
，
於
是
執
政
黨
動
員
了
立
法
院
，
在
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(
西
元
一
九
八
0
年
)
間
迅
速
制
定
並
通
過
了
「
老
人
福
利

法
」
和
「
殘
障
福
利
法
行
「
社
會
救
助
法
」
等
三
個
社
會
福
利
法
案
，
並

由
總
統
令
隨
即
頒
佈
實
施
。
這
三
個
社
會
福
利
法
案
的
迅
速
通
過
當
時
確
曾

帶
給
國
內
各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團
體
及
弱
勢
民
眾
的
高
度
期
盼
和
興
奮
，
咸
以

為
在
政
府
明
確
有
力
的
宣
示
下
，
我
國
終
於
要
跨
入
福
利
國
家
或
福
利
社
會

之
林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和
精
神
病
患
、
無
依
老
人
等
等
終
於
可
以
在
政
府
的
庇

蔭
之
下
走
出
社
會
的
陰
暗
角
落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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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而
我
國
的
福
利
四
法
(
含
早
已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公
佈
實
施
的
兒
童

福
利
法
)
實
施
之
後
，
除
了
政
府
的
公
務
預
算
支
出
稍
見
增
加
之
外
，
對
於

弱
勢
民
眾
實
質
上
生
活
上
的
改
善
，
或
就
學
、
就
醫
、
或
就
業
機
會
的
增

加
，
並
未
有
真
正
的
助
益
。
在
這
些
法
令
規
範
下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等
弱
勢
團

體
仍
然
遭
受
到
嚴
重
的
排
擠
和
歧
視
，
最
顯
著
的
就
是
某
中
央
級
重
要
機
關

竟
然
在
當
年
(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)
年
末
時
就
公
然
拒
絕
讓
高
等
考
試
錄
取
分

發
的
肢
障
人
士
前
往
報
到
。
這
種
政
府
機
構
本
身
認
知
和
協
調
不
足
，
以
及

主
管
機
構
|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的
人
微
言
輕
，
頓
時
讓
多
數
民
眾
質
疑
政
府
實

施
社
會
福
利
、
保
障
人
民
權
益
能
力
的
懷
疑
，
「
殘
障
福
利
法
」
的
虛
有
其

表
，
更
是
讓
部
分
學
者
譏
諷
為
「
殘
障
的
」
殘
障
褔
利
法
。

值
得
慶
幸
的
是
，
政
治
面
和
經
濟
面
的
灰
暗
也
正
使
得
臺
灣
的
社
會
力

凝
孽
，
讓
一
九
八
0
年
代
的
臺
灣
社
會
充
斥
著
各
式
各
樣
的
新
興
社
會
運

動
，
這
些
社
會
運
動
也
都
有
特
定
的
社
會
改
良
訴
求
(
蕭
新
煌
，
民
七
十

九
)
。
其
中
之
一
便
是
殘
障
民
眾
互
助
團
體
及
專
業
人
士
發
起
的
「
殘
障
褔

利
」
訴
求
請
願
運
動
。
隨
著
政
府
有
關
部
門
(
如
內
政
部
、
教
育
部
、
考
選

部
)
的
善
意
回
應
或
讓
步
的
鼓
勵
下
，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運
動
的
發
起
人
士
更

進
一
步
組
織
了
更
多
，
更
具
地
區
代
表
性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互
助
團
體
，
並
進

而
在
一
九
八
九
年
整
合
為
「
中
華
民
國
殘
障
聯
盟
」
'
並
推
舉
名
作
家
，
也

是
肢
障
者
的
劉
俠
女
士
出
任
首
屆
理
事
長
，
並
成
立
了
政
策
研
究
委
員
會
、

國
會
關
係
委
員
會
、
省
政
關
係
委
員
會
等
功
能
小
組
，
分
別
在
不
同
的
政
府

行
政
層
級
上
推
動
倡
議
福
利
訴
求
及
監
督
、
動
員
施
壓
等
等
不
同
規
模
的
社

會
行
動
。
在
這
些
持
續
且
有
計
畫
的
教
育
及
施
壓
行
動
下
，
頓
時
使
國
內
的

身
心
障
礙
團
體
在
短
時
間
內
成
為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重
分
配
下
的
最
大
受
益

者
。
(
陳
俊
良
，
民
八
十
二

曹
愛
蘭
女
士
在
回
顧
這
段
「
褔
利
消
費
者
還
動
與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」
的

過
程
後
，
認
為
在
這
些
運
動
之
後
，
福
利
消
費
者
至
少
獲
得
了
六
方
面
的
成

就
，
包
括
了
(
二
福
利
政
策
比
過
去
受
到
較
多
的
重
視
，
(
二
)
民
間
參

與
福
利
決
策
之
管
道
增
加
，
(
三
)
創
新
性
的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的
倡
導
，

(
四
)
機
構
服
務
品
質
的
提
升
，
(
五
)
社
會
工
作
者
角
色
和
使
命
的
重
新

詮
釋
，
(
六
)
幫
助
人
民
力
量
的
提
升
。
曹
女
士
也
認
為
這
些
進
展
雖
仍
然

與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團
體
的
期
望
有
極
大
的
差
距
，
但
其
改
善
的
程
度
已
遠
超

過
了
以
往
四
十
年
的
累
積
。
我
個
人
同
意
她
的
看
法
，
也
認
為
儘
管
國
內
身

心
障
礙
者
感
受
到
的
福
利
和
權
利
之
改
善
有
限
，
但
這
卻
是
國
內
身
心
障
礙

者
福
利
史
上
的
一
大
步
。
(
曹
愛
蘭
，
民
八
十
二
)

放
眼
歐
美
各
國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福
利
服
務
的
發
展
，
我
們
也
發
現
了
近

二
十
年
來
的
成
就
，
無
論
是
在
立
法
保
障
身
心
障
礙
者
基
本
公
民
權
益
方

面
，
或
是
在
學
術
研
究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社
會
適
應
問
題
，
或
是
輔
具
科
技
的

發
明
上
都
有
了
相
當
程
度
的
進
展
。
整
體
而
言
，
這
些
世
界
性
的
發
展
可
歸

納
為
:
(
白
。
E
g
m
o
p
-。
斗
∞
)

一
、
各
國
人
民
(
包
括
政
府
)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存
在
，
從
視
若
無
睹

或
非
我
族
類
的
態
度
，
已
逐
漸
轉
變
為
好
奇
驚
訝
或
同
情
接
納
。
雖
然
身
心

障
礙
者
並
沒
有
完
全
的
被
社
會
接
納
，
有
障
礙
的
環
境
仍
然
處
處
皆
是
，
但

是
擋
在
回
歸
主
流
或
社
會
整
合
面
前
的
那
堵
高
牆
已
經
倒
下
。
許
多
國
家
和

政
府
，
在
身
心
障
礙
者
相
關
團
體
的
督
促
下
，
也
正
在
以
政
策
和
教
育
的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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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
，
清
理
障
礙
路
上
的
坎
呵
。

一
一
、
各
國
人
民
對
於
「
身
心
障
礙
」
概
念
的
認
識
，
也
從
歸
因
於
個
人

或
家
庭
的
生
理
、
心
理
缺
陷
和
不
幸
，
重
新
將
「
身
心
障
礙
」
概
念
界
定
為

人
為
的
社
會
性
限
制
所
致
。
這
項
對
「
身
心
障
礙
」
概
念
的
再
界
定
，
指
出

了
身
心
障
礙
者
遭
遇
不
公
正
對
待
的
真
正
本
質
。
這
項
轉
變
不
僅
有
助
於
消

除
大
眾
對
身
心
障
礙
的
無
知
，
更
有
利
於
「
身
心
障
礙
」
有
關
政
策
的
擬

定
。

三
、
長
期
忽
視
身
心
障
礙
者
醫
療
、
教
育
、
職
訓
導
致
偏
高
的
社
會
成

本
問
題
，
已
經
成
為
了
世
界
各
國
的
共
識
和
重
視
。
經
由
學
者
(
特
別
是
經

濟
學
者
)
的
研
究
和
成
本
效
益
分
析
，
以
往
忽
視
身
心
障
礙
者
基
本
權
利
和

服
務
的
結
果
，
所
造
成
的
個
人
、
家
庭
和
社
會
損
失
，
已
經
是
個
嚴
重
且
不

可
挽
回
的
事
實
。
對
任
何
一
個
重
視
人
權
以
及
強
調
行
政
績
效
的
政
府
體
制

而
言
，
如
何
避
免
重
蹈
失
敗
覆
轍
，
減
少
社
會
損
失
，
提
高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
復
健
和
教
育
、
訓
練
投
資
，
應
不
失
為
最
好
的
雙
贏
政
策
。

四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「
復
健
」
的
概
念
，
已
從
生
理
功
能
的
重
建
或
加
強

，
擴
大
到
了
生
理
、
心
理
和
社
會
功
能
的
整
體
復
健

(
4。E
m

仔
仔
E
S
E

口
)

。
並
且
也
由
以
肢
障
、
視
障
或
聽
障
為
主
要
對
象
的
，
擴
及
到
包
括
心
智
障

礙
、
精
神
疾
病
等
所
有
身
心
障
礙
者
。
並
且
在
過
去
這
二
十
年
的
具
體
成

果
，
也
相
當
程
度
地
協
助
身
心
障
礙
者
恢
復
了
參
與
社
會
的
能
力
和
自
主

性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它
證
明
了
「
殘
而
不
廢
」
不
是
一
個
理
想
而
己
，
而
是
一

個
身
心
障
礙
者
人
人
能
達
到
的
生
活
目
標
。

五
、
與
身
心
障
礙
者
有
關
的
各
種
團
體
和
組
織
，
不
論
是
權
益
鼓
吹
的

團
體
，
家
屬
互
助
的
團
體
，
或
是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各
類
福
利
服
務
的
機

構
，
近
二
十
年
來
不
斷
地
顯
著
成
長
。
這
些
團
體
和
組
織
的
出
現
，
不
僅
在

國
際
上
或
國
內
的
身
心
障
礙
社
會
政
策
的
發
展
上
扮
演
了
催
化
和
壓
力
團
體

的
角
色
，
它
更
實
際
地
在
食
衣
住
行
育
樂
各
方
面
，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許
多

的
具
體
協
助
。
可
預
期
的
是
，
這
些
不
同
團
體
和
組
織
未
來
會
以
更
協
調
的

方
式
開
創
更
多
、
更
好
的
服
務
模
式
和
服
務
項
目
。

六
、
在
「
整
體
復
健
」
的
理
念
架
構
下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福
利
服
務
的
提

供
需
要
有
更
多
不
同
的
專
業
學
科
，
包
括
醫
學
、
整
型
、
心
理
、
社
會
工

作
、
復
健
、
護
理
、
特
教
各
類
專
業
人
才
的
投
入
;
在
實
際
的
服
務
過
程

中
，
除
了
以
上
列
舉
的
專
業
人
才
外
，
其
他
如
保
育
員
、
教
學
助
理
、
醫
護

助
理
等
等
半
專
業
或
非
專
業
人
自
(
'
以
及
家
屬
的
參
與
也
很
重
要
。
過
去
二

十
年
來
，
這
些
專
業
人
員
和
非
專
業
人
員
已
經
初
步
形
成
了
所
謂
身
心
障
礙

服
務
團
隊
的
共
識
和
運
作
雛
形
。
經
驗
也
證
明
，
一
個
良
好
運
作
的
團
隊
服

務
，
確
實
能
帶
給
身
心
障
礙
者
較
佳
的
復
健
效
果
。

七
、
在
不
同
的
身
心
障
礙
有
關
組
織
的
努
力
下
，
近
二
十
年
來
世
界
各

地
的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方
案
也
在
不
斷
地
創
新
。
而
諸
如
「
支
持
性
就
業
」
、

「
獨
立
生
活
」
(
古
兮
胃
口
已

G
E
F
E

白
色
、
和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信
託
基
金
」
等

等
方
案
的
成
功
案
例
，
也
大
幅
地
增
進
了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自
主
及
從
事
生

產
活
動
的
能
力
;
對
於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輕
視
或
歧
視
身
心
障
礙
者
態
度
的
消

除
也
應
有
其
正
面
作
用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在
經
歷
了
長
久
的
被
污
名
、
被
忽
視
、
被
排
斥
的
黑
暗
時

期
，
為
數
眾
多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終
於
在
這
二
十
世
紀
的
後
半
階
段
被
接
受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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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們
的
存
在
，
他
們
也
藉
著
努
力
發
出
聲
音
和
具
體
的
自
救
活
動
，
向
社
會

大
眾
證
明
了
他
們
也
是
有
感
情
、
有
能
力
的
一
群
「
公
民
」
。
從
近
二
十
年

來
，
在
聯
合
國
及
民
間
組
織
的
督
促
下
，
世
界
各
國
(
包
括
我
國
在
內
)
政

府
所
訂
立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障
政
策
和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的
發
展
，
我
們
確
實

可
以
說
這
種
進
步
是
一
項
突
破
。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生
活
條
件
改
善
而
言
，

可
能
仍
是
一
小
步
;
但
就
人
類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認
知
和
接
納
而
言
，
這
應

該
是
歷
史
上
的
一
大
步
。

參
、
千
禧
年
的
課
題

時
光
瞬
即
跨
越
西
元
二
千
年
。
在
這
千
禧
年
到
來
的
前
夕
，
臺
灣
地
區

恰
逢
前
所
未
有
的
大
地
震
撼
動
。
天
災
加
上
人
謀
不
贓
的
因
素
，
使
得
許
多

同
胞
承
受
了
加
倍
的
傷
慟
。
而
在
這
場
全
臺
大
悲
慟
的
過
程
中
，
我
們
也
見

識
了
許
多
被
隱
藏
的
人
性
關
懷
和
再
生
的
力
量
。
回
首
前
塵
，
身
心
障
礙
人

士
過
去
所
受
的
不
幸
，
何
嘗
不
是
一
連
串
的
天
災
和
人
禍
所
編
織
成
的
?
經

歷
了
這
場
浩
劫
或
許
能
使
我
們
更
加
體
會
身
心
障
礙
者
和
其
家
庭
爭
取
其
應

有
人
權
和
褔
利
這
一
路
走
來
的
辛
酸
。

不
過
，
放
眼
下
一
個
世
紀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仍
有
很
長
的
路
，
很
艱
辛
的

路
得
走
。
而
就
國
內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社
會
地
位
和
褔
利
服
務
現
況
而
言
，
個

人
以
為
在
千
禧
年
之
後
，
我
們
仍
有
許
多
的
挑
戰
等
待
克
服
。
以
下
就
是
這

些
挑
戰
中
最
重
大
的
:

一
是
我
們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認
識
和
研
究
，
仍
然
極
其
有
限
。
儘
管
在

真
實
生
活
裡
，
現
代
人
已
有
較
多
的
機
會
在
學
校
、
市
場
、
公
園
等
等
場
合

接
觸
到
身
心
障
礙
者
;
而
電
視
、
報
紙
等
媒
體
也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有
了
較
多

的
報
導
。
但
是
一
般
人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認
識
仍
是
片
面
、
武
斷
，
甚
至
是

偏
差
的
。
在
正
式
的
教
學
體
系
或
社
會
教
育
的
內
容
中
，
幾
乎
鮮
有
關
於
身

心
障
礙
原
因
或
權
益
的
說
明
。
至
於
正
式
的
學
術
研
究
或
專
業
服
務
機
構
，

更
是
少
見
以
身
心
障
礙
為
主
題
的
研
究
，
能
夠
經
由
科
學
研
究
而
能
轉
換
成

提
升
服
務
績
效
的
知
識
更
是
未
曾
聽
過
。
如
何
讓
政
府
和
學
校
，
以
及
學
術

研
究
單
位
對
身
心
障
礙
問
題
的
知
識
和
研
究
，
有
更
多
的
重
視
和
投
入
，
以

形
成
對
身
心
障
礙
問
題
的
更
佳
社
會
政
策
，
並
使
所
有
民
眾
都
能
對
身
心
障

礙
同
胞
有
更
適
當
的
瞭
解
，
這
是
千
禧
年
最
迫
切
的
課
題
和
挑
戰
。

二
是
身
心
障
礙
者
除
了
自
立
自
強
外
，
也
需
要
各
種
專
業
人
員
的
協
助

和
服
務
。
而
這
些
專
業
服
務
人
才
的
不
足
，
也
是
我
們
進
入
千
禧
年
的
另
一

項
課
題
與
挑
戰
。
不
可
否
認
的
，
過
去
三
十
年
來
的
身
心
障
礙
褔
利
服
務
發

展
能
有
所
突
破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及
其
家
屬
的
努
力
是
主
要
因
素
。
但
許
許
多

多
關
懷
並
從
事
身
心
障
礙
者
服
務
的
專
業
人
員
也
貢
獻
了
不
少
力
量
。
進
入

了
干
禧
年
，
有
更
多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要
走
向
自
立
自
主
，
也
有
更
多
的
醫

療
、
教
育
、
職
訓
和
福
利
需
求
，
當
然
需
要
有
更
多
的
，
勝
任
的
專
業
人
才

來
投
入
、
參
與
。
但
坦
白
地
說
，
國
內
的
學
校
或
教
育
訓
練
單
位
，
對
這
部

分
需
求
的
認
知
不
很
足
夠
，
相
關
的
準
備
更
是
膛
乎
其
後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填

平
這
個
落
差
，
加
速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服
務
專
業
人
才
的
培
育
也
是
千
禧
年
的

不
可
忽
視
之
要
務
。

三
是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服
務
的
最
佳
方
法
是
一
個
運
作
良
好
的
「
團
隊
服

務
」
模
式
，
這
是
已
經
大
家
共
同
達
成
的
共
識
。
但
就
國
內
情
況
而
言
，
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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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
合
作
服
務
模
式
的
試
辦
亦
有
一
段
時
日
，
但
對
此
運
作
模
式
成
效
的
正
式

評
鑑
似
未
曾
有
過
。
究
竟
一
個
有
效
率
的
團
隊
合
作
模
式
應
該
採
用
何
種
程

序
?
是
否
應
置
「
個
案
管
理
人
」
角
色
?
應
該
納
入
那
些
必
要
的
人
員
和
家

屬
?
以
及
如
何
避
免
不
當
的
專
業
間
競
爭
或
本
位
主
義
?
似
乎
是
國
內
的
身

心
障
礙
福
利
服
務
機
構
尚
且
無
法
回
答
的
問
題
。
進
入
千
禧
年
，
整
體
的
社

會
福
利
資
源
有
可
能
更
加
短
她
的
情
況
下
，
如
何
在
不
浪
費
社
會
資
源
，
又

不
損
及
身
心
障
礙
者
福
利
權
益
的
雙
面
考
量
下
，
使
實
務
界
和
學
術
界
攜
手

合
作
，
迅
速
為
本
地
的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服
務
機
構
量
身
打
造
一
個
適
合
而
又

有
經
濟
效
率
的
「
團
隊
合
作
」
服
務
模
式
似
乎
也
是
一
個
刻
不
容
緩
的
課

題
。

四
是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服
務
組
織
在
過
去
二
十
年
來
，
有
極
快
速
的
成

長
，
也
在
推
動
政
府
立
法
、
制
定
服
務
設
施
標
準
、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給
付
方

面
有
極
重
大
的
貢
獻
。
進
入
西
元
二
千
年
後
，
隨
著
福
利
消
費
意
識
的
抬

頭
，
這
類
組
織
勢
必
也
會
有
更
多
元
的
成
長
。
未
來
如
何
有
效
整
合
相
關
組

織
，
避
免
惡
性
的
爭
奪
資
源
和
競
爭
，
或
者
避
免
造
成
與
其
他
弱
勢
團
體

(
如
老
人
、
兒
童
)
形
成
資
源
排
擠
的
效
應
，
都
是
令
人
甚
為
關
心
的
發
展

性
課
題
。
而
以
提
供
服
務
為
主
的
專
業
機
構
，
和
以
鼓
吹
基
本
權
益
為
主
的

互
助
型
團
體
二
者
之
間
，
如
何
避
免
因
為
理
念
、
哲
學
的
不
間
，
而
成
為
相

互
責
難
的
競
爭
對
手
，
也
是
千
禧
年
應
該
注
意
的
挑
戰
。

五
是
素
來
以
弱
勢
團
體
代
言
人
自
居
的
社
會
工
作
師
們
，
在
先
前
的
身

心
障
礙
福
利
運
動
的
過
程
中
似
乎
缺
席
了
(
林
萬
億
、
葉
琇
珊
，
民
八

一
)
。
取
得
社
會
認
可
的
專
業
證
照
之
後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們
似
乎
不
能
也
不

該
繼
續
在
日
後
的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服
務
團
隊
或
家
屬
自
助
團
體
中
缺
席
。
但

是
，
請
問
急
欲
投
入
身
心
障
礙
服
務
領
域
的
社
會
工
作
師
，
還
有
負
責
培
訓

社
會
工
作
師
的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系
所
:
「
您
準
備
好
了
嗎
?
」
。

六
是
我
們
雖
然
已
經
有
了
一
個
看
來
十
分
周
延
完
備
的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
保
護
法
可
對
於
維
護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合
作
權
益
及
生
活
，
保
障
其
公
平
參

與
社
會
生
活
之
機
會
，
有
了
頗
為
其
體
之
規
定
，
但
是
徒
法
不
足
以
自
行
。

為
了
貫
徹
保
護
身
心
障
礙
者
「
機
會
均
等
，
完
全
參
與
」
的
權
利
，
中
央
和

地
方
層
級
的
政
府
都
需
要
制
定
一
套
有
效
的
策
略
和
行
動
步
驟
、
目
標
等

等
，
以
確
定
法
案
的
精
神
和
良
法
美
意
得
以
實
施
;
而
和
身
心
障
礙
者
權
益

相
關
的
其
他
既
有
法
令
和
措
施
更
須
及
時
配
合
檢
討
和
修
訂
。
然
而
，
我
們

現
有
的
中
央
和
地
方
政
府
似
乎
對
法
令
的
賞
徹
和
整
合
，
似
乎
不
夠
積
極
。

強
迫
入
學
和
強
制
雇
用
的
理
想
與
實
際
間
的
重
大
差
距
便
是
一
個
例
證
。
進

入
西
元
二
千
年
後
，
顯
然
地
關
心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服
務
的
各
個
團
體
和
機
構

還
得
繼
續
向
各
級
政
府
施
壓
，
催
促
並
監
督
政
府
儘
速
落
實
法
令
的
執
行
或

修
訂
。
這
也
是
一
個
重
大
的
課
題
和
挑
戰
。

肆
、
結
語

在
我
們
即
將
踏
入
千
禧
年
之
際
，
藉
由
回
顧
身
心
障
礙
者
在
歷
史
上
所

受
到
的
各
項
不
幸
對
待
，
以
及
進
入
二
十
世
紀
以
後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在
福
利

政
策
、
措
施
和
觀
念
上
所
感
受
到
的
改
變
，
作
者
認
為
為
數
眾
多
的
身
心
障

礙
者
的
個
人
權
利
和
福
利
問
題
總
算
在
二
十
世
紀
末
的
近
二
十
年
來
有
了
轉

變
的
契
機
。
對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而
言
，
這
些
令
人
不
滿
意
但
又
不
得
不
接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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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轉
變
，
可
能
意
昧
著
社
會
愈
來
愈
尊
重
人
的
多
樣
性
或
是
愈
來
愈
承
認
弱

勢
團
體
爭
取
自
身
權
利
的
合
法
性
和
合
理
性
。

檢
視
了
二
十
年
來
，
對
身
心
障
礙
概
念
的
轉
變
、
復
健
團
隊
的
理
念
和

功
能
，
以
及
身
心
障
礙
團
體
和
機
構
的
角
色
等
等
良
性
的
發
展
後
，
作
者
也

提
出
了
進
入
千
禧
年
後
，
我
國
的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服
務
發
展
上
可
能
要
遭
遇

的
六
大
課
題
。
這
六
大
課
題
分
屬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服
務
的
研
究
、
教
育
、
人

才
培
育
、
服
務
組
織
、
專
業
合
作
和
統
整
的
社
會
政
策
等
層
面
。
作
者
認
為

這
六
大
課
題
也
可
視
為
是
身
心
障
礙
褔
利
服
務
的
六
大
挑
戰
。
每
一
項
挑
戰

都
關
係
著
我
國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未
來
福
祉
。

我
們
的
社
會
在
遭
遇
了
一
個
前
所
未
有
的
大
地
震
之
後
，
許
多
人
對
這

個
地
球
和
自
己
的
未
來
都
增
加
了
一
份
上
心
志
不
安
。
唯
恐
有
一
天
出
其
不
意

地
我
們
人
類
會
從
地
球
上
消
失

。

作
者
認
為
既
然
「
天
災
」
是
難
以
預
測

的
，
那
何
不
從
杜
絕
身
邊
的
「
人
禍
」
著
手
呢
?
除
了
一
震
即
蹋
的
建
築
物

可
能
是
人
禍
外
，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一
昧
地
排
斥
、
鄙
夷
、
倒
饅
水
又
何
嘗
不

是
「
人
禍
」
的
一
類
呢
?
如
果
人
類
不
能
接
受
「
落
地
成
兄
弟
，
何
必
骨
肉

親
」
'
這
樣
的
想
法
，
那
隨
時
可
能
發
生
的
「
人
居
民
」
'
又
何
嘗
不
比
「
地
震
」

來
得
更
可
怕
呢
?

(
本
文
作
存
現
任
教
於
主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玄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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